
绍兴市上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绍兴市上虞区水利局绍兴市上虞区虞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物业化管理服务（2026-2027年度）项目的征求意见
一. 征求意见范围：
1．是否出现明显的倾向性意见和特定的性能指标；
2．影响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况。
二. 合格投标人：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磋商。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的审查方式，由磋商小组负责审查。
三. 征求意见回复：
1．意见递交时间：2025年12月24日16时30前（节假日除外）递交

2．意见递交方式：各供应商及专家提出修改理由和建议的，将书面材料签字（盖章）并密封后送至上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49室政府采购部，外地可传真送达，传真：0575-82398102，传真件必须签字（盖章）。

3．意见接收机构：绍兴市上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绍兴市上虞区水利局

4．联系人：贾女士/黄先生
5．联系电话：0575-82398111/13867530923
绍兴市上虞区水利局

绍兴市上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采购需求
第一章　服务内容及要求

项目概况
虞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所辖8座中型水闸及4座小型水闸的物业化管理服务项目。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剔除三定范围内应由单位直接履职的工作事项和服务内容，保留安全保卫、卫生保洁、食堂后勤、绿化养护、应急管理和台账资料等内容。服务期限为二年，具体以合同签订期限为准。
岗位要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
	需具有2年以上中型或大型水闸物业化服务项目现场负责人工作经验；
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认真细心负责，能吃苦耐劳，无不良记录。
由本单位缴纳社保，常驻物业管理点。

	2
	高、低压电工
	3
	男性；
要求24小时在岗；
每个岗位持证上岗（岗位配置：1高2低或1低2高均可）；
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认真细心负责，能吃苦耐劳，无不良记录。由本单位缴纳社保，进场前提供相关证书。

	3
	保安人员
	9
	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认真细心负责，有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4
	保洁人员
	2
	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认真细心负责，有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5
	食堂后勤人员
	3
	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认真细心负责，有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具有健康证。


投标人在按要求确定常驻服务人员以后，中心将以此为对象进行日后考核。
三、工作内容及要求
1、安全保卫：

按管理单位要求做好管理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如安全巡查管理(包括区防汛仓库范围)，门卫室值守、调度中心值守、来客登记、不安全不文明行为（如捕鱼、钓鱼、游泳、垦种、违章等）制止等。预防、发现和制止各类现行违法犯罪活动，协助处理有关突发事件。

1）负责管理单位门卫及调度中心监控24小时值守，做好外来人员出入登记、等相关工作，负责中心管理用房周围巡逻（白天不少于2次且夜间不少于1次）并建立安全巡查制度，避免失窃、破坏电力设施等事件，协助处理应急突发事件；负责指挥外来车辆停放工作。

2）阻止外来人员在中心所辖水闸上下游管理范围内从事非法捕鱼、取土等危害水闸和人身安全的行为；劝阻外来人员在水闸上下游进行钓鱼、网鱼、游泳等可能造成溺水伤亡的水面作业行为。

3）负责维护管理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配合中心做好消防演练及应急演练等工作。

4）协助管理单位做好所辖水闸的安全巡查、运行管理工作。

5）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指派的其他安全保卫、巡查等工作。

2、卫生保洁

按管理单位要求做好管理范围内的卫生保洁工作，主要包括管理区（工程范围、管理房、桥梁、道路、周边环境等）打扫保洁、垃圾分类和河道（护岸与河面）保洁。遇重要活动期间，集中力量加强管理范围保洁工作。

项目已包含保洁工具、垃圾分类器具、垃圾处理等全部费用。

3、食堂后勤

食堂管理属于委托管理，由管理单位提供食堂场所和设备，物业单位落实餐饮工作人员和采购食材、辅材，按相关规范和管理单位要求完成平日工作餐的制作和供应，还需保障值班人员早、晚用餐，防汛防台、重大活动等加班用餐。如遇接待餐及临时提出的其他外加供餐服务等特殊应急情况，物业单位应及时按要求安排落实。同时物业单位需按规范严格做好食堂的卫生、健康、安全等管理工作。

后勤维修：做好中心管理范围内的消防设施，通信照明、水电洁具、门窗玻璃、墙面、室内地面及局部室外地面等维修养护工作，要求发现有损坏的及时上报并更换。

4、绿化养护

主要包括对中心管理范围内绿化进行修剪、除虫、除草、施肥、死苗更种等养护内容。一号闸、二号闸、三号闸、新东进闸管理点和各水闸管理范围内均有大量绿化种植，需按照相关规范做好绿化管理，保持正常环境形象。
5、应急管理

物业单位应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定期组织开展内部应急演练及参与管理单位组织开展的应急演练，并完善相关设施、落实各项措施。

发现突发险情时，应立即向管理单位报告，并加强工程巡查及安全观测。情况紧急时，可越级上报。

6、台账资料

物业单位应对物业化管理服务期间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四、其他要求
1、项目部应按照要求完成工程维修养护、工程巡查检查等巡查任务。遇特殊情况如：工程抢险、防洪防台等特殊任务时，业主可以无条件征用车辆和所有在岗人员。
2、项目组成员在工作期间必须穿着统一工作服，佩戴工作证。
3、投标人提供的巡查车辆须具备拖吊能力，遇突发状况，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拖吊服务，如断电时帮助采购人拖运移动发电机。
4、投标人提供皮卡（含油费、保险费、维修费等）。
5、投标人提供常用耗材（常用工具及耗材包干）。
6、投标人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备品备件。
第二章 虞北水闸物业化服务考核标准
为加强水闸运行管理，达到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目标，确保水闸规范、高效、安全运行，根据《浙江省水闸技术管理规定》及《浙江省水闸维修养护技术规程》、《技术管理规程》，结合水闸管理实际，制定以下考核办法。
具体考核办法如下：
1、考核对象
虞北水闸物业化服务单位。
2、考核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3、考核内容
实行综合考核，主要内容包括物业化服务单位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规章制度落实、物业化服务开展、安全生产管理等内容。
考核方式
（1）月度考核：管理单位组织人员不定期对水闸的物业化服务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对发现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单位，结合被考核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和落实情况，按服务月度形成月度考核评分表，作为月度物业服务考核款支付的主要依据。

（2）年度考核：管理单位组织人员每年一次对水闸的物业化服务工作进行检查，结合被考核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和落实情况，形成年度考核评分表，作为年度物业服务考核款支付的主要依据。

（3）绿化考核：物业单位适时开展绿化养护，主要为草坪修剪、杂草清除、灌乔木修剪等，单次养护完成后由管理单位组织人员对绿化养护工作进行检查，形成绿化养护考核评分表，当次绿化养护服务考核款支付依据。
（4）月度、年度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得分90分及以上考核为优秀，80分（含）至90分（不含）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5）如在月度考核中连续2次以上（含2次）存在同一问题未整改的，本月考核在原考核分基础上再扣10分。

5、奖惩办法
（1）考核优秀，月度考核款、年度考核及绿化考核款100%支付。

（2）考核合格，考核分值不足90分部分，月底考核和年度考核每一分扣合同款1000元人民币，绿化考核支付单次养护费用的80%。

（3）考核不合格，考核分值不足90分部分，月底考核和年度考核每一分扣合同款1000元人民币，考核分值不足80分部分，月底考核和年度考核每一分扣合同款2000元人民币；绿化考核不合格的当次养护费用不支付。
（4）发生一般（含）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一般级（含）以上设备事故，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5）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更换（因工作不力被管理单位要求更换的除外），特殊原因确需更换的，新配置人员不得低于原要求且须经管理单位同意。每更换一次，月度考核款扣除50000元人民币。
（6）月度考核不合格的，管理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物业化服务合同。

（7）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管理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物业化服务合同。

 
附件：1、《虞北水闸物业化管理工作考核评分表》
 
2、《虞北水闸绿化养护工作考核评分表》 
虞北水闸物业化管理工作考核评分表
	序号
	分类
	标准分
	评分细项
	得分
	备注

	1
	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
	10
	岗位设置合理、人员配备到位、人员年龄结构合理，其中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项目组人员每月出勤22天（含）以上，二级以上应急响应期间必须全勤，发现缺勤每人次每天扣1分。
	 
	 

	2
	安全生产
	10
	安全生产组织健全，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建立安全生产台账资料，运行安全无事故。因人为因素操作不当造成的设备损坏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损失在5万元以下的扣5分，5万元以上的扣10分。
	 
	 

	3
	安全保卫
	5
	做好管理中心门卫及调度中心监控24小时值守工作，保障新东进闸、二号闸（三号闸）每日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发现缺岗每人次每天扣1分。
	 
	 

	4
	
	10
	管理区内发生失窃、人为损坏电路、通讯线路行为，每发生1次扣2分；管理区有违章作业，未及时劝止或上报，扣2分；管理区内发生嬉水捕鱼、野餐烧烤等行为时未及时进行劝阻的，每发生1次扣2分；外来人员进入管理区未按要求登记，每发现1次扣1分。
	 
	 

	5
	
	5
	按规定做好安全巡查记录，未按要求开展安全检查的，每发现1次扣1分。
	 
	 

	6
	卫生保洁
	10
	做好管理中心所辖水闸工程设备（包括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保洁工作，设施设备表面有灰尘、垃圾、杂物的情况，每发现1处扣1分；做好水闸交通桥、管理房、启闭机房、堤防、道路、桥梁、闸门、周边环境等的保洁工作，每发现1处不整洁扣0.5分。
重要活动期间加强保洁工作，如有未配合做好会议室保洁、烧水、桌椅整理等后勤工作的情况，每发现1次扣1分。
	 
	 

	7
	
	5
	保洁过程中发现水闸闸门外表有损坏未及时上报的，每发现1次扣1分；发现因止水损坏导致闸门闭合后有漏水大的情况未及时上报更换的，每发现1次扣1分；发现钢丝绳不清洁，有毛刺、锈蚀、断股的情况不及时上报的，每发现1次扣1分。发现闸前河道中有明显垃圾和漂浮物未采取措施也及时未上报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8
	食堂后勤
	10
	确保食堂用餐安全，发生食物中毒的，此项不得分。
食堂内外环境、餐具、炊具等需保持整洁、无杂物、无异味，做好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发现有厨房设施设备未保持干净、整洁，不能保证厨房设置正常运转的情况，每发现1次扣1分。
保障食堂用餐按时按量供应，保证值班人员早、晚用餐、防汛防台突击加班、临时接待等用餐，存在不配合中心工作安排的情况，每次扣5分；
	 
	 

	9
	
	5
	落实人员负责中心范围内的消防设施，通信照明、洁具、门窗玻璃、墙面、室内地面及局部室外地面等维修工作，发现有损坏未及时上报更换，每次扣1分。发现灭火器等消防用品过期未及时上报更换，每次扣1分。
	 
	 

	10
	应急管理
	10
	未按要求定期组织开展内部应急演练及参与管理单位组织开展的应急演练，每次扣5分。
未按要求应定期保养维护、试运行水闸备用电源，每次扣2分。
发生各类应急事件未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每次扣5分。
	 
	 

	11
	
	5
	保障中心水电设施正常运行，发现故障未及时报告的，每次扣1分。未做好高、低压配电设施设备维修辅助的，每次扣1分。
	 
	 

	12
	台账资料
	5
	台账资料不齐全，视情况扣1-5分；资料分类不清楚，归档不及时，视情况扣1-3分。
	 
	 

	13
	其它
	10
	未及时完成管理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防汛抗旱、工程抢险、维稳安保等，视情况扣1-10分。
	 
	 


 
虞北水闸绿化养护工作考核评分表
	序号
	分类
	标准分
	评分细项
	得分
	备注

	1
	草坪修剪及杂草清楚
	40
	对各水闸草坪进行修剪，草坪杂草率应≤5%，其他绿地≤10%。超标每个水闸扣5分。
	 
	 

	2
	灌木修剪造型
	15
	灌木、乔木及时修剪，造型美观，未修剪的每个水闸扣3分。
	 
	 

	3
	灌乔木修剪
	10
	高大乔木定期检查，无枯枝隐患，枯枝死枝未及时清除的每处扣3分。
	 
	 

	4
	病虫害防治
	5
	综合防治有效，无大面积爆发，防治不力发现每处扣1分
	 
	 

	5
	用药安全管理
	5
	农药应规范存放和使用，不规范的每处扣1分
	 
	 

	6
	作业安全措施
	5
	作业时应有警示标志与防护，不规范的每处扣2 分
	 
	 

	7
	区域卫生清洁
	5
	无垃圾杂物堆积，落叶枯枝及时清理，未清理的每处扣1分
	 
	 

	8
	作业垃圾处理
	5
	作业垃圾应及时清运，未清运的每处扣1分
	 
	 

	9
	其它
	10
	未及时完成管理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工作，视情况扣1-10分。
	 
	 


付款方式及要求
一、付款方式

双方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款的20%。

1、物业服务费用根据《上虞区虞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物业化管理服务考核标准》支付：

(1) 付款分月度考核款和年度考核款；

(2) 月度考核款以物业服务费用合同价的60%为基数，均分24次，2月一付（2次），根据每月考核情况在次月下旬（节假日顺延）支付上2个月的月度考核款；

(3) 年度考核款以物业服务费用合同价的20%为基数，均分2次，在每年年度工作结束时，根据年度考核情况支付。

2、绿化养护费以绿化养护费用合同价的80%为基数，分两次支付（每年至少养护6次），根据《虞北水闸绿化养护工作考核评分表》考核后和物业服务费用年度考核款一同支付。

3、备品备件费用，分两次支付，在每年年度工作结束时，根据实际清单和票据按实和物业服务费用年度考核款一同支付，总结算费用不超过备品备件费用合同价。（注：备品备件费用合同价的20%在第一次付款时抵扣。）
 二、付款要求

中标人在收款之前，应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凭发票付款。如中标人未按约定提供增值税发票的，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直至收到中标人提交的相应增值税发票为止，在此情况下，采购人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